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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归口。 

本文件起草部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滕龙启、郭峰、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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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推动企业中台能力与服务总线高效协同，规范服务接入和管控，实现业务能力复用与系统解耦，

特制定本指南。本指南明确企业中台与服务总线的交互要求，助力企业技术架构的高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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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总线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公司内所有信息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无 

3 定义和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面向服务架构 

以业务为中心将业务分解为相互连接的、可重复的服务，服务之间通过标准接口进行通讯的IT架构。 

3.2 总线系统 

对企业内部信息系统间的数据交互进行集中管理的技术系统。 

3.3 服务生产者 

面向服务架构中，负责将某项自有业务功能封装成服务，供其他应用调用访问的提供方。 

3.4 服务消费者 

面向服务架构中，负责调用已有服务来实现业务需求的应用方。 

3.5 总线接入系统 

服务生产者与服务消费者系统的统称。 

3.6 交易流水号 

交易记录的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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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线规范 

4.1 系统间交互模式 

4.1.1 请求应答模式 

此模式中服务消费者发送一个请求，进入阻塞状态，直到接收到服务生产者发出应答消息。 

4.1.2 请求回调模式 

服务消费者发送一个请求之后不需要一直阻塞进程等待生产端的应答，当消费请求发送完毕后，可

进行其他操作；服务生产者处理完服务请求后，通过另一个进程将反馈结果发送到服务消费者处，类似

于回调机制，回调接收的服务消费者与发送请求的服务消费者可能是一个也可能不同。 

4.1.3 发布订阅模式 

发布订阅模式是一种事件通知模型。一般采用消息中间件来进行实现， 多个服务消费者订阅某个

主题（Topic），服务生产者将消息发送到这个主题上， 所有订阅了此主题的服务消费者可同时收到发

布的消息。 

4.2 总线系统范围 

4.2.1 致胜平台 

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以微服务架构为基础的综合共享信息平台。 

4.2.2 企业总线 

公司引入的一套以ESB架构为基础的总线系统。 

4.2.3 范围限定 

不允许在致胜平台与企业总线之外自行开发或引入其他组织级总线系统，如有原因需要引入，须将

方案报送信息技术规划组进行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4.3 总线接入系统范围 

所有符合“第五条 交互模式”中定义的自主可控的系统间数据交互，都应接入总线系统进行数据

交互。 

系统有接入需求时，优先接入致胜平台，致胜平台无法支持时再接入企业总线。 

4.4 协议 

致胜平台和企业总线：支持主流传输和应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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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报文内容 

报文分为请求报文与应答报文两类。每条报文都应包含报文头与报文体两部分。报文体内容根据业

务需求，由服务生产者与服务消费者协商确定。报文格式以各总线系统规定协议类型的格式要求为准。 

4.6 报文长度限制 

致胜平台和企业总线：需进行一定限制。 

4.7 消息队列主题命名规范 

发布订阅模式，需要采用消息中间件实现，其中要对主题（Topic）名称进行管理。消息队列主题

命名规范需要包含一定信息，方便辨识。消息队列名称由服务生产者制定。 

4.8 接入管理 

服务生产者与服务消费者接入致胜平台或企业总线，需咨询对应总线系统的管理员，并按照各总线

系统具体的接入管理方法实现接入。 

4.9 安全管理 

服务生产者与服务消费者需遵从总线系统的安全管理要求，违反安全管理要求的系统一经发现将

立即停止总线接入，并追究相关违规责任。 

5 附则 

5.1 修订及解释权 

本指南由信息技术部进行修订及解释。 

5.2 生效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施行。 

 

 


